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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下称“省咨询”）作为

第三方评价机构，受东莞市财政局委托，对“2022-2024 年

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开展绩效评价。该项目由东莞市农业农村局主管，扶持对象

为经核定的 50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本次重点

项目绩效评价对象 2022 年-2024 年度安排财政专项资金

14,148.39 万元，其中：奖励资金共使用 10,900 万元，生产

性投资项目奖补资金共使用 3,248.39 万元。省咨询组织专

家评价组，秉承“依法、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严格

遵守协议规定，对项目绩效情况进行了客观评价。

2025 年 4-6 月，评价组对被评价单位提供的书面材料进

行审核;与东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东莞市财政局、东

莞市农业农村局召开了项目前期调研座谈会;在东莞市财政

局、东莞市农业农村局的配合下，围绕项目的实施情况开展

实地调研，并发放电子问卷。最后综合项目书面材料审核、

实地调研、座谈会、问卷调查结果，形成本项目绩效评价结

论。本项目评价结果为 82 分，绩效等级为“良”。

项目主要绩效：2022 至 2024 年期间，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项目取得一定成效。

50 个重点帮扶村（社区）经济增长得到提升，经营性收入增

加。人均经营纯收入增加，低收入村（社区）数量减少，促

进了区域协调发展。生产性投资项目稳步推进，奖补资金有

效落实，带动社会资本投入，项目完成后将提升集体经济收



入，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存在主要问题：奖励机制不够完善，资金分配不够精准；

收入数据统计不够规范；项目性质界定不够清晰；分期预支

奖补资金存在因项目调整致比例失衡风险；奖补资金偏重房

产租赁，部分生产性投资项目收益未达预期；部分生产性投

资项目进度滞后、固定资产结转工作滞后；项目绩效目标量

化程度不足、指标设置不够全面。

绩效管理建议：调整奖励资金分配机制、优化专项资金

的分配标准；提高数据规范性和准确性；明确项目界定范围；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优化资金投向、促进多元发展，多措施

促进生产性投资项目收益稳定；加强监管和规范验收流程，

加快固定资产结转；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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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4 年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

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重点绩效评价

根据《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东府办〔2019〕51 号)、《关

于印发<东莞市市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

知》(东财〔2021〕50 号）的有关要求，东莞市扶持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纳入今

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范围。

东莞市财政局委托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东

莞市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项目进行第三方绩效评价。评价得分为 82 分，绩效等

级为“良”。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部署要求，落实省委有关乡村振兴

驻镇帮镇扶村的工作安排，进一步巩固拓展市内帮扶成果，

促进东莞市农村更平衡更充分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

共东莞市委办公室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定了《关于巩

固拓展市内帮扶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

2022 年 8 月，经市政府同意，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

《东莞市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市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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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设立扶持乡村（社区）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

量发展专项资金，对 50 个重点帮扶村（社区）进行奖励和

奖补，支持重点帮扶村（社区）加快发展。

《管理办法》扶持重点帮扶村（社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重点帮扶村（社区）集体经济增

长进行分档奖励；二是对重点帮扶村（社区）发展生产性投

资项目进行奖补。

1.奖励政策。根据《管理办法》，按年度对 2021 年至

2025 年期间集体经济增长较快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

分档实施 50-200 万元的奖励。

（1）第一档：对村组两级集体经营性纯收入增速（以

下简称“集体增速”）高于 6%（含 6%）且低于全市平均增

速的村（社区），每村（社区）奖励 50 万元；

（2）第二档：对集体增速高于（含等于）全市平均增

速且低于两倍全市平均增速的村（社区），每村（社区）奖

励 100 万元；

（3）第三档：对集体增速高于（含等于）两倍全市平

均增速且低于三倍全市平均增速的村（社区），每村（社区）

奖励 150 万元；

（4）第四档：对集体增速高于（含等于）三倍全市平

均增速的村（社区），每村（社区）奖励 200 万元。如全市

当年平均增速低于 6%，则按第二档、第三档、第四档核定奖

励。

2.奖补政策。根据《管理办法》，“十四五”期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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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帮扶村（社区）通过村独资、镇村合作、村企合作（包

括以土地作价的合作投资项目）等形式发展生产性新投资项

目的，市财政按村（社区）投资额的 30%进行奖补，每村（社

区）最高奖补不超过 600 万元。单个项目单个村（社区）投

资额不少于 200 万元。

(二)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对象2022年-2024年度安排财政

专项资金共 14148.39 万元，详见表 1-1。

表 1-1 东莞市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使用统计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奖励资金 奖补资金 合计

2022 2750 1916.03 4666.03

2023 4500 1332.36 5832.36

2024 3650 / 3650

合计 10900 3248.39 14148.39

2022-2024 年度获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集体

经济增长奖励资金共 10,900 万元。（各村名称及数量见附

件 2）

2022-2024年度获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生产

性投资项目奖补资金共3,248.39万元。（项目名称及数量见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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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情况

表1-2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情况表

年度
预算金额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2022
年

4666.03

安排扶持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村（社区）

产业高质量发展专

项资金，对年度集体

经济增长较快的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村

（社区）进行分档奖

励，对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村（社区）发展

生产性投资项目进

行奖补。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数量 20个

质量

指标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

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

时间

每年 12月
前

成本

指标
预算执行率 ≧90%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集体经营性纯

收入增长率
5%

社会

效益

改善群众生产

生活
有效改善

生态

效益
环境改善 有效改善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

受益对象满意

度（%）
≧90%

调查受益目标

村（社区）数量
5个

2023
年

4350

贯彻落实《东莞市农

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东莞市扶持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村（社

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东农农

〔2022〕83号 )，扶

持全市 25 个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村（社

区）壮大集体经济，

增强造血功能，促进

东莞市农村更平衡

更充分发展，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重点帮扶村（社

区）
25个

质量

指标

扶持资金发放

合规率
100%

时效

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

率
100%

成本

指标

项目预算执行

率
≧90%

效益

指标

生态

效益

指标

推动乡村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
有效推动

提升农村人居

的环境品质
有效提升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全面促进乡村

振兴
有效促进

服务

对象

满意

服务

对象

的满

服务对象的满

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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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预算金额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度指

标

意度

2024
年

4500

贯彻落实《东莞市农

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东莞市扶持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村（社

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东农农

〔2022〕83号 )，扶

持全市不少于 20个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村（社区）壮大集体

经济，增强造血功

能，促进东莞市农村

更平衡更充分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重点帮扶村（社

区）
≧20个

质量

指标

扶持资金发放

合规率
100%

时效

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

率
100%

成本

指标

项目预算执行

率
≧9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重点帮扶村年

度经营总收入
≥2%

重点帮扶村年

度经营纯收入
≥2%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的满

意度
≧90%

二、绩效评价结果

(一)评价结论

2025 年 4-6 月，评价组通过前期座谈，资料分析、专家

现场核查、综合评价等方式，依据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

形成绩效评价结论。

经综合评定，2022-2024 年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

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得分为 82 分，绩效

等级为“良”(详见附件 3 绩效评分表）。

表 2-1 评价情况总表

评价因素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评价总得分 100 82 82%

一、决策 15 13.5 90%

二、过程 19 18 94.74%

三、产出 32 2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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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因素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

四、效益 34 26.5 77.94%

(二)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本专项资金项目共设置 4 个一级指标、14 个二级指标、

29 个三级指标，本项目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同时存在不同程

度的问题。

1.决策

一级指标“决策”主要涉及项目立项、绩效目标以及资

金投入3部分。本项目的主要扣分原因来源于绩效目标的设

置。项目立项方面，依据充分、规范性较好，符合东莞市经

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及相关规划政策要求，立项符合部门主要

职能，评价得满分。绩效目标方面，虽依据较充分，但存在

设置不够完整、明细化及量化不足的问题，如未体现奖励资

金和奖补资金的产出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指标缺失，

导致得分率为75%。资金投入方面，预算编制科学、分配合

理，评价得满分。总体来看，项目立项和资金投入情况良好，

但绩效目标设置需进一步优化，以更好地反映项目实施效果。

2.过程管理

一级指标“过程”主要涉及资金落实、资金管理和组织

管理 3 部分。本项目的主要扣分原因来源于资金管理。资金

落实方面，本项目资金由市财政局统一拨付，足额到位且及

时，评价得满分。资金管理方面，专项资金根据村（社区）

经营增长情况和生产性投资项目进行奖励和奖补，预算支出

率为 100%，符合相关法规和制度，审批程序和手续完整，但

个别村（社区）在使用专项资金实施零星工程时，存在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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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定额计价的情况，不符合《东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相关规定，该指标扣 1 分，得分率为 87.5%。组织

管理方面，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制定了相关财务和业务管理制

度文件，项目实施符合管理规定。总体来看，项目在资金落

实和组织管理方面表现良好，但在资金管理方面需进一步规

范和加强。

3.产出情况

一级指标“产出”主要涉及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

时效和产出成本 4 部分。本项目的主要扣分原因来源于产出

数量和产出质量。产出数量方面，2022 - 2024 年共 43 个村

（社区）获得奖励资金 10,900 万元，12 个项目获得奖补资

金 3,248.39 万元，但启动生产性投资项目的村（社区）数

量较少，启动率仅为 24%，该指标得分率为 62.5%。产出质

量方面，村集体收入增长模式单一且易受市场波动影响，生

产性投资项目收益未达预期，该指标得分率为 75%。产出时

效方面，个别生产性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滞后，但奖补资金按

时拨付，该指标得分率为 83.33%。产出成本方面，项目成本

控制在预算范围内，未超预算，评价得满分。总体来看，项

目在产出数量和质量方面需进一步优化，以提升整体效益。

4.效益情况

一级指标“效益”主要涉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持

续影响和满意度 4 部分。本项目的主要扣分原因来源于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方面，尽管重点帮扶村（社区）

的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率和人均集体经营性纯收入增长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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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达到了 14.33%和 14.39%，但受物业租赁市场低迷、租金

下降等因素影响，生产性投资项目的实际收益情况并不理想，

该指标得分率为 70.83%。社会效益方面，项目对乡村产业发

展和环境卫生改善有一定作用，该指标得分率为 88.89%。可

持续影响方面，村（社区）收入主要依赖物业租赁租金，可

持续性一般，存在不确定性，该指标得分率为 75%。满意度

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村（社区）公众满意度介于 80%-90%

之间，该指标得分率为 80%。总体来看，项目在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方面需进一步提升，以增强可持续性和公众满意度。

三、主要绩效

(一)50 个重点帮扶村（社区）经济增长得到提升

2022 至 2024 年期间，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项资金项目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要求推

进实施，在促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 50 个重点帮扶村（社

区）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经济增速得到提升，

专项资金项目的实施推动了 50 个重点帮扶村（社区）的经

济增长，使其经济增速高于东莞市全市平均水平。2021 年，

50 个重点帮扶村的经营性收入总计达到 30,526 万元，经济

增速为 14.4%，略高于东莞市全市的 13.2%；2022 年和 2023

年，50 个重点帮扶村的经济增速分别达到 24.8%和 15.7%，

超过了东莞市全市 8.1%和 5.2%的增速。二是经营性收入得

到增长，至 2024 年，50 个重点帮扶村的经营性收入增至

45,171 万元，相较于 2021 年增长了 14,645 万元，平均经济

增长率达到 14.34%，重点帮扶村（社区）的经济实力得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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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二)人均经营纯收入增加，低收入村（社区）数量减少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在推动居民收入增长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一是人均经营

纯收入得到增长，2021 年，50 个重点帮扶村（社区）合计

人均经营纯收入为 3,455 元。到 2024 年，人均经营纯收入

增长至 5,119 元，平均增速 16.06%，表明专项资金在促进居

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低收入村（社区）数

量减少，2021 年，17 个村（社区）人均纯收入小于 3,000

元，占总数的 34%。到 2024 年，人均纯收入小于 3,000 元的

村（社区）数量减少到 8 个，占比降至 16%。这表明专项资

金项目提升了低收入村（社区）的经济水平，缩小了收入差

距，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三)生产性投资项目取得一定效果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在支持生产性投资项目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奖补

资金得到有效落实，在 2022 至 2023 年期间，共计 3,248.39

万元的奖补资金被有效落实，支持了 11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村（社区）的 12 个新建生产性投资项目。这些资金的及

时到位为项目的顺利启动和实施提供了保障。二是奖补资金

带动投资，12 个受奖补的产业项目总投资约 3 亿元，体现了

专项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本投入乡村

产业建设，提升了乡村产业的投资规模和发展水平。三是改

善集体经济收入，预计项目完成后，每年将为集体经济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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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4,400 万元，增强了重点帮扶村（社区）的经济实力和自

我发展能力。其中，万江街道滘联社区的“智能产业园”与

“三航科技制造中心”两个项目，预计将每年为社区带来约

1,340 万元的投资收益，成为社区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四、存在问题

(一)奖励机制不够完善，资金分配不够精准

奖励机制不够完善，资金分配不够精准。一是根据《集

体经济数据表》的分析，部分村（社区）在某些年度内经营

性纯收入增速异常高，例如洪梅镇梅沙和氹涌、麻涌镇南州

等八个村（社区），增速从 114.4%至 270%不等，主要得益

于物业租赁增值、金融投资利息、土地出让补偿等多种因素。

这些村（社区）因此获得了最高档次的奖励资金 200 万元。

然而，这些获得高额奖励的村（社区）2024 年的人均经营纯

收入介于 5,994 元至 16,103 元之间，均远高于东莞市委对

人均集体经营性纯收入 3,000 元以下村（社区）的帮扶认定

标准。二是一些村（社区）尽管集体经营性纯收入总额低于

1,000 万元，但由于居民人数较少，人均收入却显著高于

3,000 元的标准。例如，万江黄粘洲和谢岗窑山的人均经营

纯收入分别高达 6,058 至 7,579 元和 11,212 至 12,618 元。

这种现象表明，当前的奖励机制未能准确反映村（社区）的

真实经济需求，导致资金分配不够精准。

(二)收入数据统计不够规范

收入数据统计不够规范，导致人均经营纯收入计算不够

准确，影响奖励资金分配合理性。《集体经济数据表》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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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情况进行统计时，人口数据基于户籍人口，而经营性纯

收入则包括了村和小组两级，这导致计算的人均经营纯收入

不够准确，无法真实反映经济状况。鉴于经营性纯收入增长

率是奖励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显得尤为

关键。村级财务由镇级会计核算相对规范，但小组级财务的

独立核算存在数据统计不够规范、真实和准确的风险。

(三)项目性质界定不够清晰

项目性质界定不够清晰。在“十四五”规划期间，东莞

市出台的《实施方案》致力于通过村级独立投资、镇村合作

及村企合作模式，促进实体产业领域的生产性新投资项目，

特别是集体经营性物业的建设和改造。然而，2022 年获得支

持的项目中，如中堂镇和麻涌镇的幼儿园改造以及谢岗镇的

消防分站建设，其是否符合“生产性投资项目”的标准存在

争议。生产性投资项目理应专注于那些能够增强村社集体的

可持续经营能力并带来稳定增长收入的产业化项目，而非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

(四)分期预支奖补资金存在因项目调整致比例失衡风

险

分期预支奖补资金存在因项目调整致比例失衡的风险。

分期申报项目的预支风险，对于分期申报的项目，按照可奖

补金额的 50%先行给予支持，这实际上等于提前认定了项目

的总投资额。如果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出现重大调整，如部分

工程项目不能按要求完工验收导致烂尾，将导致实际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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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与预支的奖补资金不匹配，从而造成奖补比例偏高以

及导致奖补资金未能发挥其效益。

(五)奖补资金偏重房产租赁，部分生产性投资项目收益

未达预期

奖补资金偏重房产租赁，风险较高。据项目奖补资金使

用情况显示，资金主要用于房屋租赁业，即村集体投资建设

土地和建筑物后，通过出租房产获取租金。然而，相较于房

屋租赁业，奖补资金对直接促进实体产业发展的项目支持不

足。当前经济形势下，房地产市场供给过剩，房屋租赁价格

下跌，投资房地产领域的经济效益普遍较差。

受当前市场环境影响，部分生产性投资项目的实际收益

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市场环境的变化对生产性投资项目的收

益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导致租赁价格普遍下降，项目收

益预期处于下降趋势。

(六)部分生产性投资项目进度滞后，固定资产结转工作

滞后

部分生产性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未达预期。如企石杨屋村

第二工业区的新建厂房项目，合同规定的开完工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4 年 2 月 19 日，而实际竣工日期延迟至

2024 年 4 月 9 日；万江滘联三航科技制造中心二期项目合同

中规定项目开完工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0 月

4 日，项目竣工验收报告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26 日，根据《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完工后

及时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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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通常不应迟于工程完工后的规定期限，以确保项目能

够按时交付使用。

固定资产结转工作滞后。部分项目尚未办理固定资产结

转，如中堂镇湛翠村投资智能制造产业中心项目、万江滘联

三航科技制造中心二期项目。依据（东农资办〔2023〕12 号）

（东农农〔2024〕83 号)文，明确工程达到预期可使用状态

或实际已使用的，应立即结转核算到固定资产等科目。同时

根据财政部《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财

建〔2016〕503 号）第二条“基本建设项目完工可投入使用

或者试运行合格后，应当在 3 个月内编报竣工财务决算，特

殊情况确需延长的，中小型项目不得超过 2 个月，大型项目

不得超过 6 个月”。

(七)项目绩效目标量化程度不足、指标设置不够全面

项目绩效目标量化程度不足。2023 年、2024 年度绩效

目标表虽然设置了具体的指标值，如“重点帮扶村（社区）

50 个”、“扶持资金发放合规率 100%”等，但部分指标如

“推动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品

质”等较为抽象，缺乏具体的量化标准。

指标设置不够全面。《管理办法》中扶持重点帮扶村（社

区）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重点帮扶村

（社区）集体经济增长进行分档奖励；二是对重点帮扶村（社

区）发展生产性投资项目进行奖补。绩效目标表中未设置奖

励资金和奖补资金的产出情况，同时现有绩效评价指标主要

侧重于项目产出和资金管理，对项目社会效益和可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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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化评价指标较少，如社会效益指标设定了“有效推动”、

“有效提升”等目标，但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

五、相关建议

(一)调整资金分配机制，优化专项资金分配标准

调整资金分配机制。综合考虑集体经营性纯收入总量和

人均收入，确保资金更公平地分配给真正需要扶持的村（社

区）。同时，应加强对村（社区）人口数据的动态监测和更

新，以提高人均收入计算的准确性。同时，可以考虑引入更

多维度的指标，如收入增长率、产业发展潜力等，以全面评

估村（社区）的发展状况，实现专项资金的精准投放。

优化专项资金分配标准。在下个乡村振兴扶持周期内，

确保资金能够更加精准地流向真正需要扶持的村（社区），

特别是那些人均集体经营性纯收入较低的地区。同时，建议

建立一个动态调整机制，根据各村（社区）的实际经济发展

状况和人均收入水平，定期调整专项资金的分配方案，以实

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推进。

(二)提高数据规范性和准确性

提高数据规范性和准确性。为提高《集体经济数据表》

统计的规范性和准确性，建议明确区分并分别记录村级和小

组级经营性纯收入，确保人均经营纯收入的计算更加精确；

加强对小组级财务收支的管理和监督，提高其核算的规范性

和透明度；建立统一的财务数据审核机制，对村组两级的财

务数据进行定期的交叉验证和审计，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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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

(三)明确项目界定范围

明确界定生产性投资项目的范畴。为确保“十四五”规

划期间《实施方案》的有效实施，建议对“生产性投资项目”

的定义进行明确和细化，以区分实体产业项目与公共基础设

施项目。生产性投资项目应限定为那些能够直接促进产业发

展、增强村社集体经济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并带来稳定增长

收入的项目。建议建立严格的项目审核机制，确保所有资助

项目均能直接增强村社集体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和稳定增长

收入，从而提高奖补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效果。

(四)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对于分期申报的项目，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项目实

际进展和完成的工作量，合理调整奖补资金的发放比例和时

间点。加强项目的监管和评估，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减少

因项目调整或烂尾带来的风险。

(五)优化资金投向、促进多元发展，多措施促进生产性

投资项目收益稳定

优化资金投向，促进多元发展。鉴于当前经济形势下房

地产市场供给过剩导致房屋租赁业经济效益不佳，建议在下

个乡村振兴扶持周期内调整奖补资金的投向策略，减少对房

屋租赁业的依赖，转而加大对实体产业发展项目的支持力度。

优化奖补资金分配机制，优先资助那些能够直接促进产业升

级、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村集体收入的实体产业项目；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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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村集体的产业指导和市场分析，帮助其识别和投资于具有

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的产业领域；鼓励村集体与企业合作，

通过合资、合作经营等方式，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

提高实体产业项目的成功率和经济效益；建立风险评估和预

警机制，对房地产市场等高风险领域进行定期评估，及时调

整投资策略，降低投资风险。引导村集体经济向多元化发展，

增强其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多措施促进生产性投资项目收益稳定。为应对生产性投

资项目收益未达预期的问题，建议加强市场调研与分析，定

期评估市场动态，及时调整租金策略，确保租赁价格与市场

水平相匹配，同时积极寻找潜在租户，提高物业出租率；优

化项目运营管理模式，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改善设施条件等

方式增强项目吸引力，提高租金收入；探索多元化的收益渠

道，如开展增值服务、引入合作经营等，降低对单一租金收

入的依赖；加强与合作方的沟通协商，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合

作协议条款，确保双方权益平衡；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提前

识别潜在风险并制定应对预案，增强项目抗风险能力，保障

投资收益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六)加强监管和规范验收流程，加快固定资产结转

加强监管和规范验收流程。针对生产性投资项目实施进

度滞后的问题，建议加强项目前期规划与管理，确保项目合

同中明确的开完工时间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建立健全

项目进度监管机制，定期对项目实施进度进行检查和评估，

及时发现并解决影响进度的问题；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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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不善或人为因素导致项目进度延误的责任单位和个人

进行问责；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要求，规范

项目竣工验收流程，确保项目按时交付使用，保障专项资金

支持项目的高效实施和预期效益的实现。

加快固定资产结转。针对部分项目尚未办理固定资产结

转的问题，建议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按照（东农资办〔2023〕

12 号）、（东农农〔2024〕83 号）文件要求，对已达到预

期可使用状态或实际已使用的项目，立即进行固定资产结转

核算，确保财务处理及时、规范；依据财政部《基本建设项

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6〕503 号）规

定，加快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编报进度，确保中小型项目在 3

个月内、大型项目在 6 个月内完成决算，特殊情况需延长的，

中小型项目不得超过 2 个月，大型项目不得超过 6 个月；加

强财务管理和监督，定期对项目财务情况进行检查，确保项

目资金使用规范、透明，及时发现并解决财务处理中的问题，

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和资金安全。

(七)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加强项目绩效管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全

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

效管理。建议项目单位积极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加强项

目预算绩效管理的组织领导，通过专题培训、实战演练等方

式，重点向业务部门与经办人员普及绩效目标设置、预算执

行与绩效目标双监控、绩效评价及结果应用等相关知识，深

入了解绩效管理工作逻辑，牢固树立资金与项目绩效管理意

识，全方位开展预算绩效管理。

合理设置绩效目标。绩效目标既是全面绩效管理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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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实施过程的指南，更是实现绩效的标杆和重要依据。扶

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已

经连续发放三年，在制定绩效目标时，应充分考虑项目产出

情况和资金支出计划。根据年度工作需要，结合资金申报和

发放情况，合理制定年度考核目标，提出合理、可行的考核

指标，如根据申报资金项目数量设立“生产性投资项目”的

数量、质量、效益指标。

综上，项目专项资金在重点帮扶村（社区）的经济发展

过程中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建议在下一周期的专项资金

预算安排中，一是优化资金分配，综合考虑集体经营性纯收

入总量、人均收入、收入增长率、产业发展潜力等多维度指

标，精准识别真正需要扶持的村（社区），确保资金公平合

理分配，避免因人均收入超标准或收入结构特殊导致资金错

配。二是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根据年度工作重点和资金申报

情况，合理制定年度考核目标，细化量化“生产性投资项目”

的数量、质量、效益等考核指标，将绩效目标与资金分配紧

密挂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三是针对分期申报项目可能出

现的调整或风险，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项目实际进展合

理调整奖补资金发放比例，保障预算资金的有效利用。

六、附件

附件 1：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附件 2：2022-2024 年度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

集体经济增长奖励资金安排表

附件 3：2022-2023 年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发

展生产性投资项目奖补资金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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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绩效评分表

附件 5：2021-2024年 50个重点帮扶村（两级）集体经

济数据表

项目负责人：胡顺能

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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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专家组名单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 职称/执业资格 本项目工作职责 专家签名

张光辉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经济管理 教授

行业专家，针对项目给

排水方面提出专业性建

议

雷百战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农业

经济与信息研究所
产业经济 副研究员

行业专家，针对项目给

排水方面提出专业性建

议

吴雪珍
广东省农科院彩田农业

科技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农业经济 高级经济师

行业专家，针对项目给

排水方面提出专业性建

议

谭红梅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财务会计 高级会计师

财务专家，针对项目资

金财务方面提出专业性

建议

卢扬帆 华南理工大学 绩效 副教授
绩效专家，针对项目绩

效方面提出专业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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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部署要求，落实省委有关乡村振兴

驻镇帮镇扶村的工作安排，进一步巩固拓展市内帮扶成果，

促进东莞市农村更平衡更充分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

共东莞市委办公室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制定了《关于巩

固拓展市内帮扶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实施方案》）。

2022 年 8 月，经市政府同意，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

《东莞市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市财

政设立扶持乡村（社区）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

量发展专项资金，对 50 个重点帮扶村（社区）进行奖励和

奖补，支持重点帮扶村（社区）加快发展。

《管理办法》扶持重点帮扶村（社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重点帮扶村（社区）集体经济增

长进行分档奖励；二是对重点帮扶村（社区）发展生产性投

资项目进行奖补。

1.奖励政策。根据《管理办法》，按年度对 2021 年至

2025 年期间集体经济增长较快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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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档实施 50-200 万元的奖励。

（1）第一档：对村组两级集体经营性纯收入增速（以

下简称“集体增速”）高于 6%（含 6%）且低于全市平均增

速的村（社区），每村（社区）奖励 50 万元；

（2）第二档：对集体增速高于（含等于）全市平均增

速且低于两倍全市平均增速的村（社区），每村（社区）奖

励 100 万元；

（3）第三档：对集体增速高于（含等于）两倍全市平

均增速且低于三倍全市平均增速的村（社区），每村（社区）

奖励 150 万元；

（4）第四档：对集体增速高于（含等于）三倍全市平

均增速的村（社区），每村（社区）奖励 200 万元。如全市

当年平均增速低于 6%，则按第二档、第三档、第四档核定奖

励。

2.奖补政策。根据《管理办法》，“十四五”期间，对

重点帮扶村（社区）通过村独资、镇村合作、村企合作（包

括以土地作价的合作投资项目）等形式发展生产性新投资项

目的，市财政按村（社区）投资额的 30%进行奖补，每村（社

区）最高奖补不超过 600 万元。单个项目单个村（社区）投

资额不少于 200 万元。

(二)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对象2022年-2024年度安排财政

专项资金共 14148.39 万元，详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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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东莞市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使用统计表

单位：万元

年份 奖励资金 奖补资金 合计

2022 2750 1916.03 4666.03

2023 4500 1332.36 5832.36

2024 3650 / 3650

合计 10900 3248.39 14148.39

2022-2024 年度获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集体

经济增长奖励资金共 10,900 万元。（各村名称及数量见附

件 2）

2022-2024年度获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生产

性投资项目奖补资金共3,248.39万元。（项目名称及数量见

附件3）

(三)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情况

表1-2 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情况表

年度
预算金额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2022
年

4666.03

安排扶持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村（社区）

产业高质量发展专

项资金，对年度集体

经济增长较快的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村

（社区）进行分档奖

励，对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村（社区）发展

生产性投资项目进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扶持村数量 20个

质量

指标
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

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

时间

每年 12月
前

成本

指标
预算执行率 ≧90%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集体经营性纯

收入增长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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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预算金额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行奖补。 社会

效益

改善群众生产

生活
有效改善

生态

效益
环境改善 有效改善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

受益对象满意

度（%）
≧90%

调查受益目标

村（社区）数量
5个

2023
年

4350

贯彻落实《东莞市农

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东莞市扶持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村（社

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东农农

〔2022〕83号 )，扶

持全市 25 个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村（社

区）壮大集体经济，

增强造血功能，促进

东莞市农村更平衡

更充分发展，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重点帮扶村（社

区）
25个

质量

指标

扶持资金发放

合规率
100%

时效

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

率
100%

成本

指标

项目预算执行

率
≧90%

效益

指标

生态

效益

指标

推动乡村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
有效推动

提升农村人居

的环境品质
有效提升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全面促进乡村

振兴
有效促进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的满

意度

服务对象的满

意度
≧90%

2024
年

4500

贯彻落实《东莞市农

业农村局关于印发

＜东莞市扶持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村（社

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的通知》(东农农

〔2022〕83号 )，扶

持全市不少于 20个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村（社区）壮大集体

经济，增强造血功

产出

指标

数量

指标

重点帮扶村（社

区）
≧20个

质量

指标

扶持资金发放

合规率
100%

时效

指标

资金拨付及时

率
100%

成本

指标

项目预算执行

率
≧90%

效益

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重点帮扶村年

度经营总收入
≥2%

重点帮扶村年

度经营纯收入
≥2%



30

年度
预算金额

（万元）
总体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

值

能，促进东莞市农村

更平衡更充分发展，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的满

意度
≧90%

二、绩效分析

根据《关于印发<东莞市市级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

理办法>的通知》(东财〔2021〕50 号）的有关要求，建立

2022-2024 年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决策、过程管理、

产出、效益 4 个一级指标，下设二级指标 14 项、三级指标

29 项、总分 100 分。综合书面核查及现场评价情况，评定项

目绩效评分为 82 分，评价等级为“良”。各一级指标及二

级指标得分情况如下：

表2-1 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决策 15

项目立项 5 5 100.00%

绩效目标 6 4.5 75.00%

资金投入 4 4 100.00%

过程 19

资金落实 2 2 100.00%

资金管理 8 7 87.50%

组织管理 9 9 100.00%

产出 32
产出数量 8 5 62.50%

产出质量 16 12 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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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分值 得分 得分率

产出时效 6 5 83.33%

产出成本 2 2 100.00%

效益 34

经济效益 12 8.5 70.83%

社会效益 9 8 88.89%

可持续影响 8 6 75.00%

社会公众或服务

对象满意度
5 4 80.00%

总分 100 —— 100 82 82%

(一)决策

1.项目立项

该指标分值 5 分,评价得 5 分,得分率为 100%。

（1）项目立项依据充分性

该指标分值 3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2022 年 8 月，经市政府同意，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

《管理办法》，明确市财政设立扶持乡村（社区）振兴重点

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对 50 个重点帮

扶村（社区）进行奖励和奖补，支持重点帮扶村（社区）加

快发展，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

相关政策，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立项依据充分。

（2）项目立项规范性

该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2分,得分率为100%。

项目符合东莞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符合相关规划、

政策要求。项目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立项符合部门主

要职能，属于部门履职所需，项目立项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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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目标

该指标分值6分,评价得4.5分,得分率为75%。

（1）绩效目标合理性

该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2.5分,得分率为83.33%。

《管理办法》扶持重点帮扶村（社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重点帮扶村（社区）集体经济增

长进行分档奖励；二是对重点帮扶村（社区）发展生产性投

资项目进行奖补。2022-2024年绩效目标表中，缺少生产性

投资项目产出和效益指标，未能较好的反映实施期内的任务

数，该指标扣0.5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

该指标分值3分,评价得2分,得分率为66.67%。

绩效指标的各项要素填报不够规范，未能完整体现奖励

资金和奖补资金的产出和效益情况；绩效指标涵盖与业务相

关的个性化、行业性的主要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不够全面，

绩效指标细化和量化，指标值可比较的可衡量性不足。根据

评分标准，该指标扣1分。

3.资金投入

该指标分值4分,评价得4分,得分率为100%。

（1）预算编制科学性

该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2分,得分率为100%。

项目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基本匹配，预算测算依据充分，

预算编制科学、合理。

（2）资金分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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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分值2分,评价得2分,得分率为100%。

本次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对象2022年-2024年度安排财政

专项资金共14,148.39万元，本项目资金为事后奖励性资金，

资金预算根据各项目申报审批情况确定，资金分配按照《管

理办法》，按年度对2021年至2025年期间集体经济增长较快

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分档实施50-200万元的奖励。

资金分配科学、合理。

(二)过程管理

1.资金落实

该指标分值 2 分,评价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1）资金足额到位情况

该指标分值 1 分,评价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本项目资金由市财政局进行统一拨付，项目资金均足额

到位。

（2）资金及时到位情况

该指标分值 1 分,评价得 1 分,得分率为 100%。

本项目资金由市财政局进行统一拨付，项目资金均及时

到位。

2.资金管理

该指标分值 8 分,评价得 7 分,得分率为 87.5%。

（1）资金使用效率性

该指标分值 4 分,评价得 4 分,得分率为 100%。

该专项资金根据村（社区）经营增长情况进行分档奖励，

按生产性投资项目投资比例进行奖补，预算支出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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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使用合规性

该指标分值 4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75%。

项目奖励（奖补）资金主要使用在村（社区）公益事项

上、或支付生产型投资项目贷款利息或项目进度款等方面。

但根据审计报告，个别村(社区)使用 19.41 万元专项资金实

施 12 宗零星工程，仅由村社区内部审核直接委托个人实施，

上述行为不符合《东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东

府〔2016〕73 号)第二十八条关于“市财政部门、市直有关

单位和资金使用单位要建立健全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内控

机制，制定合理分权、规范用权的具体措施，加强岗位之间、

工作环节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制定完善专项资金审批

主要环节的操作规程、工作细则，有效约束自由裁量权”的

规定。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扣 1 分。

3.组织管理

该指标分值 9 分,评价得 9 分,得分率为 100%。

（1）管理制度健全性

该指标分值 3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制定有关于印发《东莞市农村(社区)

集体资产交易办法》的通知（东农农规〔2025〕1 号）、《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社区)集体建设工程全过程管理的通知》

（东农农〔2024〕83 号）、《关于加强农村(社区)集体建设

工程管理若干措施的通知》（东农资办〔2023〕12 号）、《管

理办法》等相关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文件，项目管理制度健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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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度执行有效性

该指标分值 3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项目实施是符合相关管理规定，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

务管理规定、资金调整手续完备、资金申报、下达等资料齐

全并及时归档。

（3）监督管理有效性

该指标分值 3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资金使用单位建立了有效管理机制，执行情况良好；相

关部门对项目的实施与建设进行了调研、检查等。根据评分

标准，该指标得 3 分。

(三)产出情况

1.产出数量

该指标分值 8 分,评价得 5 分,得分率为 62.5%。

（1）生产性投资项目启动数量

该指标分值 5 分,评价得 2 分,得分率为 40%。

2022-2024 年共 17 个镇街 43 个村（社区）获得东莞市

扶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中村(社区)集体经济增长奖励资金共计 10,900 万元，8 个镇

街共 12 个项目获得村(社区)发展生产性投资项目奖补资金

共计 3,248.39 万元。2021-2024 年一共申报了 12 个生产型

投资项目，共计 50 个重点帮扶村（社区）。重点帮扶村（社

区）平均启动的生产性投资项目数量为：12/50*100%=24%。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2 分。

（2）重点帮扶村（社区）取得奖励（奖补）资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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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分值 3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2021-2024 年，取得奖励（奖补）资金重点帮扶村（社

区）数量与满足专项资金领取要求的重点帮扶村（社区）数

量一致。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3 分。

2.产出质量

该指标分值 16 分,评价得 12 分,得分率为 75%。

（1）奖励资金分配规范性

该指标分值 3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奖励（奖补）资金能够按照既定的分档标准和程序精准

分配到符合条件的重点帮扶村（社区），根据评分标准，该

指标得 3 分。

（2）补助资金发放合规性

该指标分值 3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东莞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管理办法》，明确市财政设

立扶持乡村（社区）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发

展专项资金，对 50 个重点帮扶村（社区）进行奖励和奖补，

支持重点帮扶村（社区）加快发展。项目补助资金的发放符

合《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

（3）集体经济增长质量

该指标分值 5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60%。

根据送审资料和走访调研结果，近期由于村集体物业租

赁市场呈现下滑趋势，租赁费呈下降趋势。而村集体收入大

多依靠物业租赁，因此集体经济收入增长较为单一，可持续

性受市场变化影响较大。同时考虑重点帮扶村（社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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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抗风险能力差，以及疫情期间，为稳定企业发展，全

市村（社区）均按照倡议落实减租政策，一定程度减少了租

金收益。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扣 2 分。

（4）生产性投资项目收益质量

该指标分值 5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60%。

受市场环境影响，目前生产性投资项目收益预期处于下

降趋势，项目预期收益未达预期，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扣

2 分。

3.产出时效

该指标分值 6 分,评价得 5 分,得分率为 83.33%。

（1）生产性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该指标分值 4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75%。

一是企石杨屋村第二工业区的新建厂房项目，合同规定

的开完工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4 年 2 月 19 日，

而实际竣工日期延迟至 2024 年 4 月 9 日；二是万江滘联三

航科技制造中心二期项目合同中规定项目开完工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0 月 4 日，项目竣工验收报告

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26 日，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的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完工后及时组织设计、施工、

监理等单位进行竣工验收。竣工验收的时间通常不应迟于工

程完工后的规定期限，以确保项目能够按时交付使用。根据

评分标准，该指标扣 1 分。

（2）奖补资金拨付及时性

该指标分值 2 分,评价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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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奖补资金根据《管理办法》已按时拨付给符合条件

的生产性投资项目。

4.产出成本

该指标包含一个三级指标成本控制，指标分值 2 分,评

价得 2 分,得分率为 100%。

项目实施过程中成本严格控制在预算范围内完成项目，

未超出成本预算。

(四)效益情况

1.经济效益

该指标分值 12 分,评价得 8.5 分,得分率为 70.83%。

（1）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率

该指标分值 4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75%。

2021-2024 年 50 个重点帮扶村（两级）经济增速分别为

14.4% 、 24.8% 、 15.7% 、 1.7% 。 则 平 均 增 速 为 ：

（14.4%+24.8%+15.7%+1.7%）/4*100%=14.33%。根据评分标

准，该指标得 3 分。

（2）人均集体经营性纯收入增长率

该指标分值 4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75%。

根据《2021-2024 年 50 个重点帮扶村（两级）集体经济

数据表》，2022-2024 年人均经营纯收入增速为 25.12%、

15.57%、2.48%。则平均增速为：（25.12%+15.57%+2.48%）

/3*100%=14.39%。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3 分。

（3）生产性投资项目收益率

该指标分值 4 分,评价得 2.5 分,得分率为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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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走访调研情况,由于目前村（社区）物业租赁市场

下滑，租金呈现下滑趋势。由于目前村（社区）物业资产不

易出租及租金价格降低等，生产型投资项目收益率情况一般。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扣 1.5 分。

2.社会效益

该指标分值 9 分,评价得 8 分,得分率为 88.89%。

（1）产业带动与协同发展

该指标分值 3 分,评价得 2.5 分,得分率为 83.33%。

重点帮扶村（社区）发展生产性投资项目，引进企业租

赁厂房，对完善全市制造业产业链有一定促进作用，对带动

周边产业集群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项目类型比较单一，

基本均是物业出租形式，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酌情扣 0.5

分。

（2）公共服务改善

该指标分值 3 分,评价得 3 分,得分率为 100%。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奖励（奖补）资金支出明细，资金

主要支出在办公室修缮、办公用品购买、路灯修缮、村（社

区）卫生打扫等公益方面，公共服务得到了较好的改善。根

据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3 分。

（3）人居环境改善

该指标分值 3 分,评价得 2.5 分,得分率为 83.33%。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奖励（奖补）资金支出明细，奖励

（奖补）资金在居住环境、卫生、生态环境的方面支出较多。

根据走访调研观察，村（社区）环境卫生等情况良好。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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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居环境得到了一定优化，总体上有较为明显的改善，

但仍存在个别位置有垃圾堆放，地面打扫不够干净等问题。

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扣 0.5 分。

3.可持续影响

该指标包含一个三级指标项目可持续性，指标分值 8分,

评价得 6 分,得分率为 75%。

村（社区）收入主要为物业租赁租金收入，以及部分土

地出让金、银行存款利息、银行理财产品等，项目可持续性

一般，同时考虑重点帮扶村（社区）资源少、底子薄、开支

难压减等问题突出，抗风险能力差等情况，根据评分标准，

该指标酌情扣 2 分。

4.满意度

该指标包含一个三级指标村（社区）公众满意度，指标

分值 5 分,评价得 4 分,得分率为 80%。

通过满意度调查，根据“重点帮扶村(社区)产业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的实施效果调查”问卷结果，村（社区）公众

满意度介于 80%-90%之间。根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扣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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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2024 年度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集体经济增长奖励

资金安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镇（街道） 村（社区）
2022 年奖

励金额

2023 年奖

励金额

2024 年奖

励金额
合计

1 万江 滘联 50 200 250

2 万江 上甲 200 200 400

3 万江 黄粘洲 150 150

4 中堂 四乡 50 200 250

5 中堂 湛翠 150 100 250

6 中堂 下芦 150 150

7 中堂 红锋 150 200 350

8 望牛墩 杜屋 50 200 250

9 望牛墩 洲涡 150 200 350

10 望牛墩 下漕 200 50 200 450

11 望牛墩 望东 100 100

12 望牛墩 上合 100 200 300

13 望牛墩 寮厦 100 100

14 望牛墩 横沥 150 150 300

15 望牛墩 福安 100 100

16 望牛墩 石排 200 200

17 麻涌 南洲 200 150 350

18 高埗 宝莲 20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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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街道） 村（社区）
2022 年奖

励金额

2023 年奖

励金额

2024 年奖

励金额
合计

19 高埗 三联 100 100

20 道滘 九曲 200 100 300

21 洪梅 氹涌 200 200 400

22 洪梅 梅沙 200 100 300

23 洪梅 夏汇 150 150

24 洪梅 乌沙 150 200 350

25 沙田 西大坦 100 200 300

26 厚街 新围 100 150 150 400

27 厚街 大迳 100 50 200 350

28 大朗 屏山 200 100 300

29 黄江 星光 200 200

30 清溪 铁场 100 150 250

31 谢岗 南面 100 100 200

32 谢岗 窑山 100 100

33 常平 黄泥塘 100 50 100 250

34 常平 白花沥 100 100 200

35 横沥 田饶步 100 100 200 400

36 企石 博夏 50 50

37 企石 莫屋 50 100 150

38 企石 江边 100 200 200 500

39 企石 杨屋 100 2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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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镇（街道） 村（社区）
2022 年奖

励金额

2023 年奖

励金额

2024 年奖

励金额
合计

40 企石 湖美 150 100 250

41 企石 上洞 100 100

42 企石 旧围 100 100

43 茶山 孙屋 200 100 100 400

总计 2750 4500 3650 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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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2023年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社区）发展生产性投资项目奖补

资金安排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镇街

村（社

区）
年份 项目名称

村申请奖补

方式

奖补金

额

1 万江 滘联 2022年 智能产业园
分期申报（第

一期）
300.00

2 万江 滘联 2022年 三航科技制造中

心二期

分期申报（第

一期）
300.00

3 中堂 凤冲 2022年 中堂镇第五幼儿

园

分期申报（第

一期）
300.00

4 麻涌 南洲 2022年 南洲幼儿园升级

改造工程

分期申报（第

一期）
32.77

5 高埗 芦村 2022年
芦村村委会旁及

创业路工业园区

厂房项目

分期申报（第

一期）
300.00

6 谢岗 窑山 2022年 窑山消防分站 一次性申报 83.26

7 企石 上洞 2022年 上洞智能装备制

造项目

分期申报（第

一期）
300.00

8 企石 莫屋 2022年
东莞市盈通精密

组件有限公司扩

建项目

分期申报（第

一期）
300.00

9 中堂 湛翠 2023年 湛翠村智能制造

产业中心项目

分期申报（第

一期）
300.00

10 高埗 芦村 2023年
芦村村委会旁及

创业路工业园区

厂房项目

分期申报（第

二期）
300.00

11 企石 杨屋 2023年
杨屋村第二工业

区远杨路旁新建

厂房项目

分期申报（第

一期）
300.00

12 常平 白花沥 2023年 智能穿戴设备生

产制造项目

分期申报（第

一期）
300.00

13 望牛

墩
洲湾 2023年

洲湾村东沥水泥

管厂“三旧”改造

项目

分期申报（第

一期）
1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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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镇街

村（社

区）
年份 项目名称

村申请奖补

方式

奖补金

额

合计 32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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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绩效评分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决策

（15
分）

项目

立项

（5
分）

项目立

项依据

充分性

3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

法律法规、相关政

策、发展规划以及

部门职责，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立项

依据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立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

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②项目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③项目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

履职所需；

④项目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

⑤项目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

项目重复。

立项依据充分得 3分，立项依据不充分的酌情扣

分。

3 项目立项依据充分。

项目立

项规范

性

2

项目的申请、设立

过程是否符合相关

要求，用以反映和

考核项目立项的规

范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2 项目立项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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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立项程序规范得 2分，立项程序规范性不足的酌

情扣分。

绩效

目标

（6
分）

绩效目

标合理

性

3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

目标是否依据充

分，是否符合客观

实际，用以反映项

目绩效目标与项目

实施的相符情况。

评价要点：

①指向明确：能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以及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符合本地区本

部门中长期战略规划和年度规划目标等，得 1分；

②合理可行：经过调查研究或科学论证，符合客

观实际，能够在一定期限内如期实现，避免目标

设立过高或过低的，得 1分。

③相应匹配：与实施期内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

应，与预算投入规模、支出内容和政策依据相匹

配的，得 1分。

2.5

2022-2024 年绩效目标

表中，缺少生产性投资

项目产出和效益指标，

未能较好的反映实施

期内的任务数，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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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绩效指

标明确

性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

的绩效指标是否全

面、细化、可衡量

等，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绩效指标的

明细化及量化情

况。

评价要点：

①完整性：绩效指标的各项要素填报完整规范、

内容是清晰明确的，得 1分。

②相关性：绩效指标与绩效目标之间逻辑清晰、

紧密相扣的，能体现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得 1
分。

③全面性：绩效指标涵盖与业务相关的个性化、

行业性的主要产出指标和效益指标，得 0.5分。

④可衡量性：绩效指标细化和量化，指标值可比

较或可评定的，得 0.5分。

2

绩效指标的各项要素

填报不够规范，未能完

整体现奖励资金和奖

补资金的产出和效益

情况；效益指标仅设置

了经济效益指标，同时

效益指标量化程度不

足。

资金

投入

(4
分）

预算编

制科学

性

2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

经过科学论证、有

明确标准，资金额

度与年度目标是否

相适应，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合理

性情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

制；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

2 预算编制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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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务相匹配。

预算编制科学、合理得 2分，基本科学、合理得

1分，不科学、不合理不得分。

资金分

配合理

性

2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

是否有测算依据，

与补助单位或地方

实际是否相适应，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预算资金分配的

科学性、合理性情

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

际是否相适应。

资金分配科学、合理得 2分，基本科学、合理得

1分，不科学、不合理不得分。

2 资金分配合理。

过程

（19
分）

资金

落实

(2
分）

资金到

位情况

1 项目资金是否足额

到位情况。

评价要点:

①各类来源的资金已足额到位的，得 1分。

②各类来源的资金未足额到位的，按实际到位金

额情况分析:按实际到位金额/应到位金额*指标分

值。

1 资金足额到位。

1 项目资金是否及时

到位情况。

评价要点:

①各类来源的资金及时到位的，得 1分。
1 资金及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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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②各类来源的资金未及时到位的，按及时到位金

额情况分析:实际及时到位金额/应及时到位金额:
指标分值。

资金

管理

（8
分）

资金使

用效率

性

4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

执行到位，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预算

资金的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项目实际支出规模是否与项目预算资金相符，

以预算支出完成率为主要考核指标；

预算支出完成率=（年终执行数/（年初预算数±年
中预算调整数））×100%
年终执行数：项目（用款）单位实际已完成的资

金支出数，不含转拨资金数。

年中预算调整数：指经批准的预算调整数，不含

指标分解数。

②项目资金结余情况及原因分析。

本 指 标 得 分 = （ 预 算 支 出 执 行 率 -80% ）

/(100%-80%)×4，其中：预算支出完成率低于 80%
不得分。

4

该专项资金根据村（社

区）经营增长情况进行

分档奖励，按生产性投

资项目投资比例进行

奖补，预算支出率为

100%。

资金使

用合规

性

4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

符合相关的财务管

理制度规定，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资

金的规范运行情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

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3

项目奖励（奖补）资金

主要使用在村（社区）

公益事项上、或支付生

产型投资项目贷款利

息或项目进度款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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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况。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资金使用完全合规（4分），基本合规（2分），

不合规（0分）。其中以下情况不得分：虚列、

套取、截留、挤占、挪用、超预算范围开支不得

分。

面。但根据审计报告，

个别村 (社区 )使用

19.41 万元专项资金实

施 12 宗零星工程，仅

由村社区内部审核直

接委托个人实施，上述

行为不符合《东莞市市

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东府〔2016〕

73 号)第二十八条关于

“市财政部门、市直有

关单位和资金使用单

位要建立健全相互制

约、相互监督的内控机

制，制定合理分权、规

范用权的具体措施，加

强岗位之间、工作环节

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

督;制定完善专项资金

审批主要环节的操作

规程、工作细则，有效

约束自由裁量权”的规

定。该指标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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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组织

管理

（9
分）

管理制

度健全

性

3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

务和业务管理制度

是否健全，用以反

映和考核财务和业

务管理制度对项目

顺利实施的保障情

况。

评价要点：

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的，项

目管理制度健全得 3分，基本健全得 1.5分，不

健全的，得 0分；若单位欠缺个别制度的，可酌

情按每制度扣 0.5分。

3 管理制度健全。

制度执

行有效

性

3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

相关管理规定，用

以反映和考核相关

管理制度的有效执

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已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的，得 1

分；

②项目资金调整手续完备的，得 1分；

③项目资金申报、下达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的，

得 1分；

3
项目的实施符合相关

管理规定。

监督管

理有效

性

3
项目实施是否按当

年度工作要求开展

监督管理工作。

评价要点：

①资金使用单位或基层资金管理单位建立有效管

理机制，且执行情况良好的，得 3分，具体根据

所提供的信息证据作出判断并核定分数。

②各级业务主管部门按规定对项目建设或方案开

展有效的检查、监控、督促整改的，得 2分；否

3

资金使用单位建立了

有效管理机制，执行情

况良好；相关部门对项

目的实施与建设进行

了调研、检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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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则视情况扣分。

产出

（32
分）

产出

数量

（8
分）

生产性

投资项

目启动

数量

5

在奖补资金支持

下，重点帮扶村（社

区）实际启动的生

产性投资项目数

量，反映奖补资金

对产业发展的直接

推动作用。

①每个重点帮扶村（社区）平均启动的生产性投

资项目数量达到 1个及以上，得 5分；

②重点帮扶村（社区）平均启动的生产性投资项

目数量达到重点帮扶村（社区）数量一半的得 4
分；

③重点帮扶村（社区）平均启动的生产性投资项

目数量达到重点帮扶村（社区）数量 35%-50%的

得 3分；

④重点帮扶村（社区）平均启动的生产性投资项

目数量达到重点帮扶村（社区）数量 20%-35%的

得 2分；

⑤重点帮扶村（社区）平均启动的生产性投资项

目数量达到重点帮扶村（社区）数量 20%以下的

不得分。

2

2021-2024 年一共申报

了 12 个生产型投资项

目，共计 50 个重点帮

扶村（社区）。重点帮

扶村（社区）平均启动

的生产性投资项目数

量 为 ：

12/50*100%=24%。根据

评分标准，该指标得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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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重点帮

扶村

（社

区）取

得奖励

（奖

补）资

金数量

3

反映重点帮扶村

（社区）取得奖励

（奖补）资金数量

的数量情况。

①取得奖励（奖补）资金重点帮扶村（社区）数

量与满足专项资金领取要求的重点帮扶村（社区）

数量一致，得 3分；

②该指标得分=取得奖励（奖补）资金重点帮扶村

（社区）数量/满足专项资金领取要求的重点帮扶

村（社区）数量*3；

3

取得奖励（奖补）资金

重点帮扶村（社区）数

量与满足专项资金领

取要求的重点帮扶村

（社区）数量一致。

产出

质量

（16
分）

奖励资

金分配

规范性

3

衡量奖励资金是否

按照既定的分档标

准和程序精准分配

到符合条件的重点

帮扶村（社区）

①完全按照分档标准精准分配，无偏差，得 3分；

②基本按照标准分配，但有少量偏差（如个别村

（社区）奖励金额与标准相差不超过 10%），得

2分；

③分配存在较大偏差（如多个村（社区）奖励金

额与标准相差超过 10%），得 1分；

④未按标准分配，得 0分。

3
完全按照分档标准进

行分配，无偏差。

补助资

金发放

合规性

3
反映项目实施是否

按照有关规定合法

补助资金。

100%合法合规得满分，否则不得分。 3 补助资金发放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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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集体经

济增长

质量

5

反映集体经济收入

增长的质量，是否

可持续、是否多元

化

①集体经济收入增长可持续，且收入来源多元化，

得 5分。

②集体经济收入增长可持续，但收入来源单一，

得 2分。

③集体经济收入增长不可持续，得 0分。

3

根据送审资料和走访

调研结果，近期由于村

集体物业租赁市场呈

现下滑趋势，租赁费呈

下降趋势。而村集体收

入大多依靠物业租赁，

因此集体经济收入增

长较为单一，可持续性

受市场变化影响较大。

同时考虑重点帮扶村

（社区）基础薄弱，抗

风险能力差，以及疫情

期间，为稳定企业发

展，全市村（社区）均

按照倡议落实减租政

策，一定程度减少了租

金收益。该指标酌情扣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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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生产性

投资项

目收益

质量

5
生产性投资项目的

收益情况，是否达

到预期目标

①项目收益达到或超过预期目标，得 5分。

②项目收益在预期目标的 80% - 100%之间，得 3

分。

③项目收益低于预期目标的 80%，得 0分

3

受市场环境影响，目前

生产性投资项目收益

预期处于下降趋势

产出

时效

（6
分）

生产性

投资项

目实施

进度

4

反映生产性投资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进

度情况，是否按计

划推进各项任务

①项目各项任务均按计划完成，进度符合预期目

标，得 4分。

②项目大部分任务按计划完成，但部分任务延迟，

得 3分。

③项目部分任务延迟，但整体进度仍在可控范围

内，得 2分。

④项目进度严重滞后，无法按计划完成，得 0分。

3

1.企石杨屋村第二工

业区的新建厂房项目，

合同规定的开完工时

间为 2022 年 11 月 21

日至2024年2月19日，

而实际竣工日期延迟

至 2024 年 4 月 9 日；

2.万江滘联三航科技

制造中心二期项目合

同中规定项目开完工

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2022年10月4日，

项目竣工验收报告时

间为2023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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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个别项目存在开工延

期和完工滞后情况。根

据评分标准，该指标扣

1分。

奖补资

金拨付

及时性

2

评估奖补资金是否

按时拨付给符合条

件的生产性投资项

目，保障项目顺利

推进

①所有奖补资金均在合同约定时间内拨付到位，

得 2分；

②80%以上的资金按时拨付，得 1分；

③50% - 80%的资金按时拨付，得 0.5分；

④低于 50%的资金按时拨付，得 0分。

2

奖补资金按时拨付给

符合条件的生产性投

资项目。

产出

成本

（2
分）

成本控

制
2

评估项目实施过程

中的成本控制情

况，是否在预算范

围内完成项目。

①项目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无超支情况，得

2分。

②项目成本超出预算 10%以内，得 1.5分。

③项目成本超出预算 10% - 20%，得 1分。

④项目成本超出预算 20%以上，得 0分。

2
项目实施过程中在预

算范围内完成项目。



58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效益

（34
分）

经济

效益

（12
分）

集体经

济收入

增长率

4

反映重点帮扶村

（社区）在专项资

金支持下，集体经

济收入的增长情

况，是评估专项资

金对集体经济发展

促进作用的关键指

标

①平均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率超过 15%，得 4分；

②增长率在 10% - 15%之间，得 3分；

③增长率在 5% - 10%之间，得 2分；

④增长率在 0% - 5%之间，得 1分；

⑤增长率低于 0%，不得分；

3

2021-2024年50个重点

帮扶村（两级）经济增

速 分 别 为 14.4% 、

24.8%、15.7%、1.7%。

则 平 均 增 速 为 ：

（ 14.4%+24.8%+15.7%

+1.7% ）

/4*100%=14.33%。

人均集

体经营

性纯收

入增长

率

4

反映重点帮扶村

（社区）在专项资

金支持下，人均集

体经营性纯收入的

增长情况，是评估

专项资金对集体经

济发展促进作用的

关键指标

①人均集体经营性纯收入增长率超过 15%，得 4

分；

②增长率在 10% - 15%之间，得 3分；

③增长率在 5% - 10%之间，得 2分；

④增长率在 0% - 5%之间，得 1分；

⑤增长率低于 0%，不得分；

3

根据《2021-2024 年 50

个重点帮扶村（两级）

集体经济数据表》，

2022-2024 年人均经营

纯收入增速为 25.12%、

15.57%、2.48%。则平

均 增 速 为 ：

（ 25.12%+15.57%+2.4

8%）/3*100%=14.39%。

生产性

投资项

目收益

4
反映重点帮扶村

（社区）在专项资

金支持下，申领奖

①已经运营的生产性投资项目收益率较好，得 4

分；

2.5

根据走访调研情况,由

于目前村（社区）物业

租赁市场下滑，租金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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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率 补资金的生产性投

资项目收益情况。
②已经运营的生产性投资项目收益率一般，得 2

分；

③已经运营的生产性投资项目收益率较差，得 1

分；

④已经运营的生产性投资项目无收益率，得 0分；

现下滑趋势。由于目前

村（社区）物业资产不

易出租及租金价格降

低等，生产型投资项目

收益率情况一般。

社会

效益

（9
分）

产业带

动与协

同发展

3

反映项目对乡村产

业发展的带动作

用，如产业链延伸、

产业附加值提升等

①项目对乡村产业带动作用显著，形成产业集群

或产业链延伸，得 3分。

②有一定带动作用，但未形成产业集群，得 1.5

分。

③带动作用不明显，得 1分。

④无带动作用，得 0分。

2.5

重点帮扶村（社区）发

展生产性投资项目，引

进企业租赁厂房，对完

善全市制造业产业链

有一定促进作用，对带

动周边产业集群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项

目类型比较单一，基本

均是物业出租形式。该

指标酌情扣 0.5 分。

公共服

务改善
3

反映奖励资金在村

（社区）公共服务

方面的情况，如教

育服务改善、医疗

服务改善、文化体

育服务提升等。

①重点帮扶村（社区）教育、医疗、文体等公共

服务条件明显改善，得 3分。

②公共服务条件有一定改善，得 1.5分。

3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

奖励（奖补）资金支出

明细，资金主要支出在

办公室修缮、办公用品

购买、路灯修缮、村（社

区）卫生打扫等公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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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③公共服务条件改善不明显，得 1分。

④公共服务条件未提升，得 0分。

面，公共服务得到了较

好的改善。

人居环

境改善
3

反映奖励资金在村

（社区）人居环境

方面的情况，如居

住环境、环境卫生、

生态环境改善等。

①重点帮扶村（社区）居住环境、环境卫生、生

态环境等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得 3分。

②人居环境有一定改善，得 1.5分。

③人居环境改善不明显，得 0.5分。

④人居环境未提升，得 0分。

2.5

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

奖励（奖补）资金支出

明细，奖励（奖补）资

金在居住环境、卫生、

生态环境的方面支出

较多。根据走访调研观

察，村（社区）环境卫

生等情况良好。村（社

区）人居环境得到了一

定优化，总体上有较为

明显的改善，但仍存在

个别位置有垃圾堆放，

地面打扫不够干净等

问题。酌情扣 0.5 分。

可持

续影

响（8
分）

项目可

持续性
8

评估专项资金支持

的项目是否具有长

期可持续性，能否

在项目结束后继续

稳定发展

①项目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运营模式成熟，得

8分；

②有一定可持续性，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得

4分；

6

村（社区）收入主要为

物业租赁租金收入，以

及部分土地出让金、银

行存款利息、银行理财

产品等，项目可持续性

一般，同时考虑重点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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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

标

分

值
评分说明 评分标准 评分 评分理由及依据

③可持续性较差，得 2分；

④无可持续性，得 0分。

扶村（社区）资源少、

底子薄、开支难压减等

问题突出，抗风险能力

差等情况，该指标酌情

扣 2分。

社会

公众

或服

务对

象满

意度

（5
分）

村（社

区）公

众满意

度

5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

象对项目实施效果

的满意程度。

满意度 90%以上的（5分），≥80%（4分），≥70%
（3分），≥60%（2分），低于 60%或出现上访、

涉诉问题（0分）。

4

根据“重点帮扶村(社

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专

项资金的实施效果调

查”问卷，村（社区）

公 众 满 意 度 介 于

80%-90%之间。

合计 100 82

注：优（100-90分），良（89-80分），中（79-60分），差（59分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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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2024年50个重点帮扶村（两级）集体经济数据表

序

号

镇（街

道）

村（社

区）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全市 —— 13.2% —— —— 8.1% 25.12% —— 5.2% 15.57% —— 1.7% 2.48%

50 个重点帮扶村合

计
30526 14.4% 3455 38107 24.8% 4323 44102 15.7% 4996 45171 2.4% 5119

1 万江
黄粘

洲
458 5.3% 6058 461 0.7% 6098 511 10.8% 6759 573 12.1% 7579

2 万江 滘联 713 0.0% 2214 756 6.0% 2347 1200 58.7% 3726 1200 0.0% 3726

3 万江 上甲 220 -30.6% 1024 802 264.5% 3734 2482 209.5% 11587 1284 -48.3% 5994
4 中堂 湛翠 621 27.4% 3050 695 12.0% 3444 630 -9.3% 3159 557 -11.7% 2822
5 中堂 凤冲 598 0.8% 4104 615 2.8% 4236 628 2.1% 4358 728 15.9% 5052
6 中堂 下芦 445 -9.2% 4250 544 22.2% 5261 514 -5.5% 5010 488 -5.1% 4803
7 中堂 四乡 1082 10.1% 3569 1415 30.7% 4668 1286 -9.1% 4272 1221 -5.1% 4056
8 中堂 红锋 99 -62.8% 1336 117 18.2% 1579 173 47.9% 2629 217 25.4% 3333

9 望牛

墩
望东 534 3.9% 2917 581 8.8% 3175 407 -30.0% 2224 573 41.0% 3134

10 望牛 扶涌 416 -10.0% 5092 383 -7.9% 4688 351 -8.4% 4296 229 -34.8% 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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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镇（街

道）

村（社

区）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墩

11 望牛

墩
五涌 431 4.4% 3351 415 -3.7% 3227 406 -2.2% 2827 521 28.3% 3628

12 望牛

墩
下漕 1279 69.5% 3225 1372 7.3% 3461 2915 112.5% 7354 3027 3.8% 7635

13 望牛

墩
上合 740 -5.5% 2724 838 13.2% 3084 974 16.2% 3585 933 -4.2% 3434

14 望牛

墩
洲湾 286 -13.9% 1614 260 -9.1% 1454 207 -20.4% 1158 305 47.3% 1706

15 望牛

墩
洲涡 787 33.4% 3293 1333 69.4% 5577 1281 -3.9% 5360 1208 -5.7% 5054

16 望牛

墩
寮厦 462 -6.7% 3405 533 15.4% 3934 557 4.5% 4105 674 21.0% 4974

17 望牛

墩
杜屋 544 9.0% 2482 1596 193.4% 7281 1495 -6.3% 6820 1838 22.9% 8385

18 望牛

墩
横沥 226 -27.8% 1063 269 19.0% 1265 300 11.5% 1410 212 -29.3% 996

19 望牛

墩
福安 331 -7.3% 3416 329 -0.6% 3395 359 9.1% 3697 222 -38.2% 2286

20 望牛

墩
官洲 410 -11.6% 4320 367 -10.5% 3867 387 5.4% 4078 463 19.6% 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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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镇（街

道）

村（社

区）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21 望牛

墩
石排 238 -2.5% 4449 248 4.2% 4636 304 22.6% 5693 330 8.6% 6180

22 麻涌 南洲 1841 122.9% 6898 2257 22.6% 8456 2334 3.4% 8745 1685 -27.8% 6313

23 高埗 宝莲 277 53.0% 2787 257 -7.2% 2586 239 -7.0% 2404 223 -6.7% 2243

24 高埗 三联 590 0.6% 4369 652 10.5% 4829 657 0.6% 4859 656 -0.1% 4856

25 高埗 朱磡 506 -2.0% 3500 499 -1.4% 3451 525 5.4% 3636 466 -11.3% 3224

26 高埗 芦村 328 -6.6% 1972 283 -13.7% 1702 303 7.1% 1822 552 82.2% 3319

27 道滘 九曲 1004 3.9% 3284 1338 33.3% 4377 1420 6.1% 4645 1516 6.8% 4959

28 洪梅 梅沙 1527 242.4% 3952 1504 -1.5% 3892 1615 7.4% 4180 3870 139.6% 10016

29 洪梅 氹涌 713 44.0% 3941 2638 270.0% 14583 2695 2.2% 14898 2913 8.1% 16103

30 洪梅 夏汇 113 -68.3% 1741 135 19.5% 2080 101 -25.2% 1556 207 105.0% 3190
31 洪梅 乌沙 575 -10.3% 2772 670 16.5% 3230 856 27.8% 4127 852 -0.5% 4108

32 沙田
西大

坦
390 -1.9% 2003 428 9.8% 2197 1169 173.3% 6003 1386 18.5% 7114

33 厚街 大迳 1360 25.6% 3861 1446 6.3% 4106 1757 21.5% 4989 1614 -8.1% 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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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镇（街

道）

村（社

区）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经营纯

收入

（万元）

增速

人均经

营纯收

入（元）

34 厚街 新围 1515 16.4% 3523 1771 16.9% 4119 1999 12.9% 4649 1759 -12.0% 4091
35 大朗 屏山 277 -2.1% 5711 594 114.4% 12247 630 6.1% 12990 375 -40.5% 7732
36 黄江 星光 525 -12.4% 5019 509 -3.0% 5871 705 38.5% 7121 715 1.4% 7259
37 清溪 铁场 1109 16.0% 13524 1356 22.3% 16537 1393 2.7% 16988 1453 4.3% 17720
38 谢岗 南面 730 14.9% 5154 593 -18.8% 4185 781 31.8% 5514 798 2.1% 5628
39 谢岗 窑山 591 20.0% 12618 580 -1.8% 12387 525 -9.5% 11212 548 4.4% 11705

40 常平
黄泥

塘
404 19.1% 4434 436 8.0% 4788 481 10.3% 5283 541 12.4% 5940

41 常平
白花

沥
282 -0.4% 4105 314 11.3% 4571 335 6.7% 4876 380 13.4% 5531

42 横沥
田饶

步
562 20.3% 3093 610 8.5% 3357 707 15.9% 3891 912 29.0% 5019

43 企石 湖美 531 35.8% 6782 616 16.0% 7867 483 -21.6% 6169 742 53.6% 9476
44 企石 博夏 963 10.7% 2786 998 3.7% 2888 768 -23.0% 2222 459 -40.2% 1328
45 企石 上洞 440 -8.5% 1698 486 10.6% 1878 420 -13.6% 1622 408 -2.9% 1576
46 企石 江边 819 13.3% 2762 1243 51.7% 4189 1945 56.5% 6555 1354 -30.4% 4564
47 企石 旧围 496 -12.1% 2828 541 9.1% 3086 492 -9.1% 2807 528 7.3% 3012
48 企石 杨屋 269 20.6% 4424 438 62.8% 7204 446 1.8% 7336 466 4.5% 7664
49 企石 莫屋 552 8.4% 4718 630 14.1% 5385 560 -11.1% 4786 570 1.8% 4872
50 茶山 孙屋 319 39.9% 4597 357 11.9% 5144 393 10.1% 5663 421 7.1% 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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